玉溪市红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购红塔区中心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制项目

谈判采购公告
	项目概况 

玉溪市红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购红塔区中心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制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云南省玉溪市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下服务市场网（https://cg.zbj.com/）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5年10月28日08时59分（北京时间）前在云南省玉溪市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下服务市场网（https://cg.zbj.com/）提交电子响应文件，2025年10月28日09时00分在云南洲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玉溪市红塔区青花街S11-2号）提交（纸质）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YNZS20251007；

2.项目名称：玉溪市红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购红塔区中心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制项目；

3.采购方式：谈判采购；

4.采购预算：￥298000.00元/年，大写：贰拾玖万捌仟元整每年
5.采购需求：红塔区中心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制消杀工作。

（1）防制范围：红塔区中心城区四至范围（北至玉江大道、科教创新创城片区，南至腾霄路、杯湖路，东至红龙路、环山路、聂耳东路、红塔大道、瑞丰路、秀山路、抚仙路、龙潭路、腾龙路、创新路，西至西河路、汇溪路、新西河路)。主要包括：市政道路及沿线垃圾箱、果皮箱、垃圾临时堆放点、下水道，窨井、各类水体、绿化带，公共绿地/公厕、垃圾中转站、口袋公园(不包括聂耳公园、聂耳广场公园、科技公园、红塔山公园等中大型公园)、无人管小区68个（名单详见附件)等。

（2）防制对象及内容：

灭鼠：合同期内每年4月和9月下旬在中心城区统一开展2次大面积灭鼠活动。每次施药前开展宣传和告知，灭前1周内开展鼠密度调查，灭后15至30天内再次开展灭后鼠密度调查，进行效果评价。

灭蚊、蝇和蟑螂：合同期内在病媒生物活跃期开展至少4次消杀活动，对各类水体进行投药灭蚊幼（蛹），对蝇蛆的主要孳生场所进行喷（泼）洒灭蝇蛆药物，同时进行灭前、灭后监测及效果评价。

防制标准：服务区域内鼠、蚊、蝇、蟑螂的各项指标至少达到C级标准。

资料上报：每次防制活动后及时上报防制总结及密度监测总结；及时上报半年、全年消杀总结，春、秋季灭鼠工作总结。

其他要求：坚决服从甲方的领导、指挥和安排：提前告知作业时间：发放张贴告知书：摆放警示牌：接受监督检查；填写作业记录：整理归档资料：协助做好相关材料准备；储备应急药品。

具体内容详见第四章采购需求。
6.服务期限：2年（合同一年一签）。
7.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和云南省及相关行业的相关标准、规范和技术要求，满足采购人需求。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适用于自然人参加投标情形）。
1.2供应商自行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的相关要求。

1.3供应商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须提供2022年度至今任意一年度的财务报告或财务报表（财务报表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经营不足一年的，不需要提供）。
1.4投标人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4年1月至今任意1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相关证明材料；如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
1.5承诺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中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严重失信主体；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中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1.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注：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企业或微型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具备有效的B级以上（含B级）有害生物防制服务资质证书。
三、谈判采购文件的获取
1.时间：2025年10月23日起至2025年10月28日08:59时，每日8：00时至 12:00时，14:00 时至18:00时（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云南洲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玉溪市红塔区青花街S11-2号）；
3.方式：获取谈判采购文件时需提供以下相关资料，可现场提供或将资料清晰扫描成PDF格式发送到2325978352@qq.com邮箱：

3.1有效的营业执照或其他证明材料；
3.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
四、响应文件的递交
1.线上上传：于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10月28日08:59时前将电子版响应文件（盖章签字后的正本响应文件完整扫描件）上传到云南省玉溪市限额标准以下市场（https://cg.zbj.com/）。
2.线下递交：于2025年10月28日08:30～09:00时将纸质响应文件按要求密封后在云南洲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玉溪市红塔区青花街S11-2号）线下递交。
3. 逾期送达或未送达到指定地点的，或未在云南省玉溪市限额标准以下市场（https://cg.zbj.com/）线上上传电子响应文件的，采购人将不予受理。
五、响应文件开启
1.响应文件开启时间：2025年10月28日09:00时（北京时间）。
2.地点：云南洲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玉溪市红塔区青花街S11-2号）。
3.谈判规则：
3.1供应商须在平台报名并上传电子版响应文件，采购单位不接受未在平台报名并上传电子版响应文件的供应商。
3.2供应商须准时在响应提交截止时间前到线下谈判地点签到并递交纸质响应文件，参与谈判。
六、公告期限
1.公告发布期限：2025年10月23日起至2025年10月28日08:59时止；
2.发布媒介：本次公告在云南省玉溪市限额标准以下市场（https://cg.zbj.com/）公开发布，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其他补充事宜
按政策规定扶持小微企业、监狱企业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对符合要求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给予价格扣除（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不重复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政策），在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节能清单所列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鼓励采用优先采购、预留采购份额方式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适用于采购农副产品项目）等政府采购政策。
八、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玉溪市红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地址：玉溪市红塔区李棋街道康宁路1号
联 系 人：熊老师
联系电话：0877-2026672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云南洲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玉溪市红塔区青花街S11-2号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罗工
电话：0877-2777117、19169289887
日期：2025年10月23日
